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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A_BA_

E4_BA_8B_E9_83_A8_E5_c80_324883.htm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调

整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(国

人厅发〔2006〕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、

环保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、环保局： 根据环境影响

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需要，人事部、国家环保总局

研究决定，对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管理工

作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自2006年度起，

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

考试中心承担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考试实施工作，由

当地人事行政部门会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，具体职

责分工自行协商确定。 二、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

试考点设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大、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

学校。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的专业技术人

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。 为保证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

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事行政部门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，共

同做好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